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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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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箏

偉
羊
皮
手
挽
袋
，拾
五
元
九
毛
五

相
配
手
笠
 

五
元
九
毛
五
 

说
用
八
個
好
字
 

壹
元
四
毛
九
至

弍
元
五
毛
 

偏

汽

君
 
羊
毛

$8

底
 

一̂̂

有/
一

三
元
九
毛
五
至
廿
二
元
五
毛
 

衫
頭
及
裙
九
元
九
五
至
拾
九
元
五
毛
 

蘇
瑟
女
服
店
啓

SU
ZETTE

 

SPO
R

TSW
EAR

△

本
報
價
目
表
 
(
零
洁
每
份
六
仙
》

△
每
季 

三
元
七
五 

四
元 五N

I  

四
元 零
五 

四
元 五
毫

△
半
每 

匕
元
五
毫 

九
元
 

七
元 
九
五

△
全
年 

壹
十
五
元 

置
十
八
元 

十
五
元
六

△
每
月 

婁
域
派
到 
一
元
二
五 

本
埠
郵
寄
一
元
五
毫 

加
屬
美
墨
一
元 
四
五 

中
國
各31一

元
五 #

九 

元 

蜜
十
八
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抜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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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 
爹
利
陣
〕
鏢
價
由
=
一
十
五
元
至
豐
百
二
十
元
■
〔
布
路
華5
*
選
«

盤

2  

七
五
至
八
上
兀
。
〔
華
盛
頓
〕
〔
市
丹
達
〕
及
名
種
著
名
公
司
男
女
餌
犬
®
 

石
由
十
五
元
起
。
四
石
七
石
由
七
元
起
 

稅
項
另
計
 

蕊

役
 

那
 阿IS  由 三

淵
豕5
 

考晚金 
躍$
樓*

役
那
"乃 郎振 夢 

附屬之鏢•
N
X

漏

11

宀

雖

 

荔

樓

2

§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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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 
郎
<

公
司
 
咲
 

銭世齐最著名鏢W

矍

 

俯
架
 

51 黃
金
色
 »
枝
十
八
元
•
白
色
十
五
元

号

「
和
打
文
」「栢
架
」「
爹
偉
濕
」各
種
第
每
枝
由
四
元
 
一
五
起
毎
副
由
五
 

水

 

元
九
毛
五
起
 

各
種
原
子
筆

7
 
郞
臣
火
柴
偈
價
由
六
元
牛
起
。
火
偈
連
煙
仔
盒
。
每
只
拾
五
元

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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鶴
第
卅
五
軍
被
困
冀
北

國
車
盡
撤
離
淮
河

南
京
出
川
日
電
•
合
衆
社
司
共
產
黨
靖
北
電
台
廣
播
•
傅
作
義
將
軍
統
率
之
 

第
三
十
日
軍
・
向
張
家
口
移
動
，
嫉
共
軍
敏
擊
•
現
已
被
困
於
北
平
西
北
六
十
 

里
地
方
■

合
衆
社
記
者
塔
平
由
準
朿
述
印
報
吿
藩
• 
國
軍
大
隊
退
出
蚌
埠
後
■
固
守
淮
河
 

部
隊
亦
已
全
部
撤
離
•
徐
州
守
單
望
由
逃
竄
，
至
是
無
弦
與
*
方
國
軍
取
得
聊
 

絡
云
•

■

上
海
銀
行
發
生
擠
兌

上
鹿
上
四H
電
，
紐
約
時
報
記
番
軽
出
消
息
稱
，
上
海
民
衆
二
十
餘
萬
人
，
是 

日
向
故
府
鈑
行
擠
兌
•
爭
以
金
圓
券
換
囘
黄
金
白
銀
•
因
人
多
瘫
擠
•
互
相
践
 

踏

。
致
踏
陀
七
人
•
重
傷
二
拾
八
人
。

又
訊
•
合
衆
社
消
息
•
政
府
因
上
海
銀
行
發
生
擠
兌
，
现
已
宣
佈
停
止
以
金
圓
 

券
兌
換
黄
金
或
白
銀
■
査
擠
兌
起
因
♦
由
於
政
府
定
價
黃
金
壹
両
可
以
換
金
圓
 

券
二
千
元
，
惟
黑
市
中
-
黃
金0
両
可
換
金
圓
券
三
千
至
四
千
元
，
一 
般
市
民
 

■
以
肯
大
利
可
圖
•
故
爭
相
擠
兌
• 9
眼
見
擠
兌
慘
劇
者
言
-
有
壹
人
因
久
候
 

"

脚
不
穩
•
被
捕
壓
倒
缠
・
立
在
其
前
後
左
右
噌
 - 
亦
因
失
去
操
継
•
將
彼
踐
 

踏
 

致
彼
腹
破
腸
流
，
死
狀
至
慘
・
查
政
府
宣
佈
兌
換
黃
金
目
的
，
是
欲
安
定
 

金
圓
券
價
値
•.
及
擠
兌
 »

生
時
，
銀
行
急
箱
"
警
到
塲
•
維
持
秩
序
■
不
料
軍
 

警
亦
每
每
加
入
爭
兌
•
無
人
負
責
•
致
演
或
慘
劇
云
■

，
共
軍
不
敢
直
攻
北
平

南
京
廿
四
日
直
，
合
衆
成
訊
。
華
北
 

111
匪
誼
總
司
令
傅
作
義
將1*

宣
科
•
军
北
 

共
軍
不
斷
向
國
軍
進
擊
•
但
每
次
均
爲
國
重
擊
退
。
共
軍
始
終
不
敢
直
接
進
攻
 

北
平
-
因
彼
等
深
知
北
平
防
務
鞏
固
- 
城
中
居
民
貳
百
萬
 - 
壹
致
擁
護
中
央
抵
 

抗
共
產
黨
 

惟
合
案

tt 
記
者
莫
薩
氏
我
示
意
見
，
北
平
民
衆
・
是
否
擁
護
國
軍
 

，
誠
屬
疑
問
，
照
輿
盘
來
看
■
北
平
市
民
■
大
部
不
喜
戰
爭
■
多
願
和
平
云
・ 

■

杜
聿
明
牽
制
陳
毅
軍

南
京
廿
四
日
電
，
美
聯
社
凯
•
中
央
三
用
團
，
由
杜
聿
明
將
重
率
領
・
現
仍
與
 

共
軍
陳
毅
部
隊
之
主
力
軍
相
持
於
徐
州
之
南
•
中
央
空
軍
不
斷
調
飛
機
連
糧
械
 

接
濟
•
聞
陳
毅
以
叶
聿
明
翌
軍
之
部
隊
兵
力
雄
厚
■
未
敢
輕
視
•
擬
先
將
之
消
 

滅
•
然
後
制
兵
南
下
，
狂
攻
南
京
云
•

■

英
國
公
佈
四
年
計
劃

共E
社
倫
敦
電
■
英
國
之
勞
工
政
府
昨
日
宣
布
一
「
四
年
計
副
」
動
員
全
國
人
 

力
資
本
原
料
■
以
使
全IR

經
漕
復
興
・
俾
能
於
美
國
財
政
援
助
欧
洲
復
興
計

60 

終
結
之
後
，
得
以
自
給
自
足
•
但
此
對
英
國
之
人
民
・
則
爲
再
刻
苦
奮
鬥
四
年
 

•
據
財
長
克
立
士
宣
稱
■
如
增
加
國
内
生
產
之

tf
創
成
功
■
則
粮
食
之
供
給
■ 

可
能
略
有
增
加
•
而
衣
服
住
屋
兩
項
•
則
可
望
增
加
百
分
之
拾
五
至
二
十
•
彼
 

等
誰
估
計
明
年
英
國
需
要
歐
洲
復
興
計
割
之
援
助
九
億
四
千
萬
元
，
較
之
本
年
 

度
之
拾
二
億
六
千
三
百
萬
元
爲
少
・
如
無
美
國
之
協
助
•
則
復
興
計
割
-
當
不
 

免
大
受
阻
礙
。
而
全
部
經
濟
-
亦
不
免
日
趨
衰
落
■

請
來
本
店
送
禮
部
】

/

66

三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廿
四
號
 
(
星
期
五
) 

新
聞
紙
第
十
卷
第
 
一
百
九
十
八
號

k
 

等

6
拡

审

知

--1
71:!
一
「
可

m|m
.
|

卜
：九
年
 

夏
歷
歲
次
戊
子
年
十
一
月
廿
四
日

一 

◎

登

賀

年

吿

白

者

注

意

一
本
報
将
於
明
年
元
旦
。
印
軽
新
年
特
刊
，
各
埠
各
界
華
僑
團
体
■
商
號
•
個
人
 

一
一
。
如
欲
登
載
賀
年
告
白
者
，
請
將
吿
白
稿
於
本
月
卄
八
日
以
前
交
到
・
以
便
排
 

一
編
特
此
而
吿
•
請
爲
注
 1
。

0
 
計
創
之
目
的
如
下
•

㊀

使
國
內
之
農
產
品
一
 
增
加
百
分
之
五
 

拾
•

②
使
英
國
所
有
存
油
礪
之
油
出
產
•
增 

加
宣
倍
■

㊂

使
煤
炭
之
生
産
• 
增
加
门
分
之
弍
拾
 

五
•

④

毎
年
投
資
總
額
•
超
過
八
拾
億
元
■ 

克
立
士
在
記
者
談
話
會
上
稱
•
英 

國
宣
九
四
七
年
度
之
入
超
• 
達
廿
五
億
 

貳
千
萬
元
，
必
需
如
此
努
力
•
方
町
使
 

此
項
差
異
平
衡
• 
四
年
計
劃
，
將
包
括
 

下
列
各
項
•

㊀

在
四
年
之
內
•
將
以
拾
八
億
元
•
協 

助
農
業
•
並
擬
以
此
款
之
半
数
•
購
置
 

農
業
概
械
・

㈡

擬
以
拾
億
元
。
作
爲
我
展
鋼
鐵
工
業
 

之
第
壹
步
■

®

在
四
年
之
內
。
將
以
六
億
元
。
用
以
 

發
展
幷
重
建
煤
礦
工
業
 - 

回
至
豊
九
五
三
年
■si
油
之
生
產
•
富 

爲
宣
九
四
七
年
之
一
倍
，
並
在
四
年
之
 

內
 
一 
以
五
億
元
•
建
股
新
煉
油
廠
七
間
 

。
或
將
主
要
之
舊
廠
，
加
以
擴
充
。 

②

在
四
年
之
內
■
將
以
貳
十
億
元
用
以
 

擴
电
力
•
而
以
装
置
新
電
力
厳
爲
主
・ 

③

每
年
以
二
億
至
二
億
四
阡
萬
元
建
造
 

船
艦
，
特
别
注
重
於
建
造
運
油
船
隻
。 

•

荷
蘭
進
攻
印
尼
危
害

北
大
西
洋
聯
盟
談
判
 

華
概
頓
廿
四
日
電
・
苛
蘭
在
爪
哇
對
印
 

度
尼
亜
共
和
國
傻
取
攻
勢
・
對
現
時
正
 

在
規
割
進
行
中
之
兩
大
 #

際
計
割
，
影
 

响
甚
大
•
荷
蘭
進
攻
印
尼
之
舉
•
不
特
 

藐
旗
不
聽
英
國
之
動
吿
・
且
影
响
現
時
 

談
判
中
之
北
大
西
洋
聯
防
安
全
協
約
及
 

在
進
行
中
之
馬
紹
爾
計
創
・
預
料
擬
阜
 

大
西
洋
聯
盟
約
 

聯
結
與
加
與
西
歐
聯
 

盟
•
將
因
荷
蘭
進
攻
印
尼
而
增
加
困
難
 

"
且
將
來
在
國
會
・
亦
將
有
一 
番
大
辯
 

論
•
美
當
局
對
荷
蘭
之
軍
事
攻
勢
-
已 

公
開
批
評
•
美
輿
論
亦
反
對
礎
以
軍
械
 

供
運
壓
制
殖
民
地
之
國
家
云
・ 

。
日
本
政
府
又
吿
倒
台
 

東
京
天
十
四
日
電
■
日
本
吉
田
茂
之
保
 

守
政
附
・
昨
日
被
敵
對
黨
壓
迫
太
甚
• 

又
已
倒
台
 

下
議
院
昨
日
開
會
•
以
式
 

百
貳
十
七
票
對
一
百
三
十
票
通
過
對
政
 

府
不
信
任
之
讓
案
•
該
案
由
社
會
主
義

派
• 
民
主
黨
及
人
民
會
作
社
等
提
出
* 

由

iit 會
主
義
首
領
片
山
哲
俺
力
擁
護
• 

聞
聯
軍
總
司
令
麥
卡
度
將
軍
已
訓
令
日
 

本
政
府
•
飭
再
舉
行
全
國
選
舉
•
組
織
 

新
政
府
、♦
積
極
推
行
經
濟
計

611
云 

W
 印
度
尼
亞
再
組
政
府
 

星
架
坡
二
拾
四
日
電
•
合
衆
社
訊
、
印 

度
尼
亞
共
和
國
職
員
宣
稱
，
共
和
國
臨
 

時
緊
急
政
府
•
已
在
蘇
門
答
臘
成
立
- 

由
經
濟
部
長
主
持
•
查
共
和
國
政
府
領
 

袖
大
部
•
純
荷
蘭
軍
於
昨
星
期0:

襲
攻

首
都
佐
乍
加
達
時
拘
 

共.
和
國
餓
乎
解
體
・

爭
取
獨
立
之

•

特
赦
日
本
嫌
疑
戰
犯
 

東
京
二
十
四
日
電
 

合
衆
社
訊
 

聯
軍
 

總
部
•
是
日
發
出
大
赦
令
•
釋
放

4 -
七 

名
日
本
戰
事
嫌
疑
犯
 

其
中
有
五
名
爲
 

東
條
內
閣
大
臣
聞
大
赦
名
單
列
有
拾
 

九
人
，
兩
名
已
在
獄
中
病
逝
 

彼
等
初
 

.時
均
被
控
陰
謀
掀
起
國
際
戰
爭
 

至
+
 

年
二
月
•
總
部
以
彼
等
職
務
不
甚
重
要
 

■
不
算
得
爲
主
要
戰
犯
，
將
案
取
消
■• 

惟
繼
續
耨
彼
等
監
禁
 

以
資
査
究
云
■ 

俞
聯
安
下
令
荷
印
停
戰
 

並
耍
荷
蘭
釋
放
印
尼
領
袖
 

法
京
巴
黎
廿
四
日
合
衆
社
電
♦
聯
安
會
 

是
日
下
令
印
度
尼
之
戰
事
■
卽
刻
停
止
 

■
並
令
荷
蘭
軍
，
卽
將
擄
去
之
印
度
尼
 

亜
共
和
國
首
領
釋
放
■
英
國
 

哥
林
比
 

亞
及
叙
利
亞
•
提
議
要
求
荷
蘭
重
撤
退
 

囘
其
於
星
期
日
向
印
尼
進
攻
前
之
地
位
 

該
提
案
不
獲
聯
安
會
通
過
•
事
因
贊
 

成
者
僅
有
五
國
•
無
反
對
者
，
但
放
棄
 

投
票
表
决
者
・
有
加
拿
大
。
法 S
 •
阿 

根
廷
 

比
利
時
 

蘇
俄
及
蘇
維
埃
烏
克
 

蘭
等
六
國
•
按
聯
安
會
之
議
案
•
需
要
 

七
國
賛
成
 

方
算
通
過
・
蘇
俄
提
議
聯
 

安
會
應
以
侵
略
國
之
罪
名
加
於
荷
蘭
■ 

控
荷
侵
略
印
尼
云
•

司

徒

活

俊
 

承
接
裝
修
電
火
工
程
 

地
址
：
片
打
街
東
八
十
九
號
國
信
公
司
 

"^^^^6

 

此
糖
果
凉
水
店
兼
營
加
菲
小
餐
生
意
地
 

位
適
中
直
接
與
東
主
交
易
大
好
機
會
請
 

來
面
議

27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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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"
^
^
^
^
"
 

本
所
位
在
雲
高
華
埠
跑
路
街
(
卽
日
本
 

肯
)

，
門
牌
壹
百
六
拾
五
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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